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股份”或“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739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
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华康股份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 12月 22日（星期五）10:00-12:00
二、网上路演网址：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发行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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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发行基本信息

可转债代码 111018 可转债简称 华康转债
原股东配售代码 715077 原股东配售简称 华康配债
转债申购代码 713077 转债申购简称 华康发债
发行日期及时间 （2023 年 12 月 25 日）（9:30-11:30,13:00-15:00）
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12 月 22 日 原股东缴款日 2023 年 12 月 25 日
摇号中签日 2023 年 12 月 26 日 发行价格 100.00 元
发行总金额 130,302.3 万元 原股东可配售量 1,303,023 手
转债申购上限 1,000 手
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股份”、“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投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206 号〕）、《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4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 2 号———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理》（上证函 [2021]32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 4 号———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备案》（上证函[2023]651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或“华康转债”）。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或“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布的《实施细则》。

一、投资者重点关注问题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原股东优先配售特别关注事项
（1）原股东优先配售均通过网上申购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证券，不再区分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原则上原股东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配售，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统一清算交收及进行证券登记。 原股东获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证券。

本次发行没有原股东通过网下方式配售。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缴款日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T 日），所有原股东（含限售股股东）的优先认购均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9:30-11:30，13:00-15:00。 配售代码为“715077”，配售
简称为“华康配债”。

（2）原股东实际配售比例调整。 本公告披露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比例 0.005554手/股为预计数，若至本次发行可转债
股权登记日（T-1日）公司可参与配售的股本数量发生变化导致优先配售比例发生变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于申购日（T日）前（含）披露原股东优先配售比例调整公告。原股东应按照该公告披露的实际配售比例确定可转债的可
配售数量，请投资者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仔细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华康配债”的可配余额，作好相应资金安排。

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若原股东有效认购数量小于认购上限（含认购
上限），则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3）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34,607,600股，无回购专户库存股，全部可参与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
售比例 0.005554手/股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1,303,023手。

2、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同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T 日）。 网上申购时间为 T 日 9:30-11:
30，13:00-15:00，不再安排网下发行。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
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在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22〕91 号）的
相关要求。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人（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
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
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申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
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
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日 2023年 12月 28 日前（含
T+3 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
码”均相同。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企业年金账户以及职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
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1 日日终为准。

4、2023年 12月 26 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
告》”）中公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 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
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 2023年 12月 26 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保荐
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5、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12 月 27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 1手或 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
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手。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

6、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制定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 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起，投资者参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购、交易的，应当以纸面或者电子形式签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 投资者未签署《风险揭示书》的，证券公司不得接受其申
购或者买入委托，已持有相关可转债的投资者可以选择继续持有、转股、回售或者卖出。 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专业投资者，可转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比例超过 5%的股东申购、交易
该发行人发行的可转债，不适用前述要求。

7、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
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协商是否中止本次发行，并及时向上交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上交所
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130,302.3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协议进行包销，包销基数为 130,302.30 万
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最大包销额原则上不超过 39,090.69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
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
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
时向上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8、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
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
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9、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申购。
10、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行的发

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购。 投资者一旦
参与本次申购，保荐人（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
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11、可转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发行人经营管理或者财务状况等因素而出现下调，继而影响可转债的债券市场交易
价格。 投资者应当关注可转债的跟踪评级报告。

12、可转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受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转股价格、赎回以及回售条款、市场利率、票面利率、市场预期
等多重因素影响，波动情况较为复杂，可能出现跌破发行价、价格大幅波动、与投资价值相背离，甚至交易价格低于面
值等情况。 投资者应当关注相关风险。

13、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全部来源于新增股份。
14、公司聘请东方投行担任本次可转债的受托管理人，并订立受托管理协议。
二、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分为两个部分
1、向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华康配债”，配售代码为“715077”。 原股东可优先配

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3 年 12 月 22 日，T-1 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5.554 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 1,000 元/手转换成手数， 每 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即每股配售
0.005554手可转债。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2）原股东持有的“华康股份”股票如果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

算可认购的手数，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
2、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申购简称为“华康发债”，申购代码为“713077”。 每个

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1手（10张，1,000元），超过 1手必须是 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1,000 手
（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
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华康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华康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
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重要提示
1、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2739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华康转债”，债券代码为
“111018”。

2、本次发行 130,302.3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 13,030,230张，1,303,023手。
3、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4、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华康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
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5.554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0 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发行人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华康配债”，配售代码为“715077”。原股东优先配
售不足 1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参见释义）原则取整。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 T 日申
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5、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34,607,600股，无回购专户库存股，全部可参与原 A股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
比例 0.005554手/股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1,303,023手。

6、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申购简称为“华康发债”，申购
代码为“713077”。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手（10张，1,000元），每 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1 手的必须是 1 手的
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 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7、本次发行的华康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华康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投资者应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8、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9、投资者务请注意公告中有关“华康转债”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申购时间、申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票面利

率、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10、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

华康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本公告仅对发行华康转债的有关事宜向投资者作扼要说明，不构成本次发行华康转债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

者欲了解本次华康转债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
相关资料。

12、投资者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
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发
行日至上市交易日之间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和利率波动导致可转债价格波动的投资风险。

13、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特别指明，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含义：

发行人 /华康股份 /公司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转债、华康转债 指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130,302.3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30,302.30 万元 ， 票面金额为 100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东方投行
股权登记日 （T-1 日） 指 2023 年 12 月 22 日
优先配售日 、
网上申购日 （T 日） 指 2023 年 12 月 25 日，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接受网上投资者申购的日期

原股东 指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上交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股东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次发行的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规定的程序 、申购数量符合
规定等

精确算法

指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转债可认购数量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即先按
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 对于计算出不足 1 手的部分
（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 （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 ），
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元 指人民币元
一、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的公司股票将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0,302.30万元，发行数量为 13,030,230张（1,303,023手）。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
（四）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至 2029年 12月 24日。
（五）票面利率及到期赎回价格
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年 1.50%、第五年 2.00%、第六年 2.50%。 到期赎回价为 115 元（含

最后一期利息）。
（六）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和最后

一年利息。
1、年利息的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

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

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负担。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

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⑤公司将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偿还债券余额本息的事项。
（七）信用评级及担保事项
公司聘请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 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本次发行可转债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将对公司主体和本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信用评级。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八）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 12月 29日，T+4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4年 6 月 29 日至 2029 年 12 月 24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九）转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2.66 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
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

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
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
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
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中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高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若在前述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
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
前一交易日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一）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
Q：指转股数量；
V：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指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本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

的余额，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
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 0.01元。

（十二）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 115%（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

格向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有权决定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 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本公司有权按照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

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金额不足 3,000 万元时，公司有权按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十三）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

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
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 30个交易日”须
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可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
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
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
公司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次可转债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
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十四）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

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十五）可转债发行条款
1、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
2、发行对象
（1）向发行人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3 年 12 月 22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发行人所有股东。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34,607,600股，全部可参与原 A股股东优先配售。若至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公司可参与配售的股本数量发生变化，公司将于申购起始日（2023 年 12 月 25 日，T 日）披露可转债发行
原股东配售比例调整公告。

（2）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
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
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22〕91号）的相关要求。

（3）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余
额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4、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5、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华康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华康转债将于上市首日开始交易。 投资者应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6、转股来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全部来源于新增股份。
7、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对认购金额不足

130,302.3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 130,302.30万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
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
为 39,090.69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
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
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
向上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8、上市安排
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上交所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9、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T-2 日 2023 年 12 月 21 日
周四 1、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T-1 日 2023 年 12 月 22 日
周五

1、网上路演
2、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T 日 2023 年 12 月 25 日
周一

1、刊登《可转债发行提示性公告》
2、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缴付足额资金）
3、网上申购（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确定网上中签率

T+1 日 2023 年 12 月 26 日
周二

1、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2、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T+2 日 2023 年 12 月 27 日
周三

1、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2、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数量并缴纳认购款 （投资者确保资金
账户在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可转债认购资金）

T+3 日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周四

1、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
额

T+4 日 2023 年 12 月 29 日
周五 1、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公司将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后修改发行日程并及时公告。

二、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发行对象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34,607,600股，全部可参与原 A股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不存在无

权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份数量。 若至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公司可参与配售的 A股股本数量发
生变化，公司将于申购起始日（2023年 12月 25 日，T日）披露可转债发行原股东配售比例调整公告。

（二）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华康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华康股

份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5.554 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0 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
（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05554手可转债。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34,607,600股，全部可参与原 A股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 0.005554手/股计
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1,303,023手。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
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1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
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华康转债；若原股东的有
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华康配债”的可配余额。

（三）优先认购方式
1、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T-1日）。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及缴款日：2023 年 12 月 25 日（T 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

00-15:00进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715077”，配售简称为“华康配债”。原股东优先认购 1手

“华康配债”的价格为 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手（1,000元），超过 1 手必须是 1 手的整数倍。 原股东优先
配售不足 1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华康转债，请投资者仔细
查看证券账户内“华康配债”的可配余额。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原股东持有的“华康股份”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
购的手数，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及缴款程序
（1）投资者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华康配债”的可配余额。
（2）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 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

入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3）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应认真、清楚地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

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
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4）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5）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四）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

在 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三、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发行对象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

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
的通知》（上证发〔2022〕91号）的相关要求。

（二）发行数量
本次华康转债的发行总额为 130,302.30万元。本次发行的华康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元/张。
（四）申购时间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内，即 9:30-11:30，13:00-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

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五）配售原则
上交所交易系统主机根据委托申购情况统计有效申购总量、 申购户数， 确定申购者及其可认购的华康转债数量。

确定的方法为：
1、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最终网上发行数量时，按投资者有效申购量配售；
2、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上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 1 手（10 张，1,000 元）确定一

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1手华康转债。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六）申购办法
1、申购代码为“713077”，申购简称为“华康发债”。
2、申购价格为 100元/张。
3、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1手（10 张，1,000 元），每 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1手的必须是 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1,000手（10,000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
无效。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并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合理确定申购金额，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
模。 保荐人（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有
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4、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华康转债申购的，以及
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华康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
相同。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不合格、休眠和注销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七）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手续
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

上申购日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含该日）前办妥上交所的证券账户开户手续。
2、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应认真、清楚地填写买入可转债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

卡和资金账户到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申购委托。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各项
内容无误后即可接受申购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八）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3年 12月 25 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申购时间内进行申购委

托。 上交所根据实际有效申购进行申购配号，每一有效申购单位配一个号，对所有有效申购单位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
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3年 12月 26 日（T+1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投资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23年 12月 26 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证券日报》公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
3、摇号抽签
2023年 12月 26 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

组织摇号抽签。
4、公布中签结果
2023年 12月 27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证券日报》公告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

码确认认购华康转债的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1手（10张，1,000元）。
（九）中签投资者缴款
2023年 12月 27日（T+2日）日终，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
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 1手。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即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名下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含不合格、注
销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均纳入该投资者放弃认购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
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 2023 年 12 月 29 日（T+4 日）刊登
的《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十）结算与登记
1、2023年 12月 28 日（T+3日），登记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并由上交所将发售结果发给各

证券交易网点。
2、本次网上发行华康转债的债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中签结果进行。
四、 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

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协商是否中止本次发行，并及时向上交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上交所报
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原则上中止发行后只能重启一次，重启发行后不能再中止。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五、 包销安排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130,302.3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协议进行包
销，包销基数为 130,302.30万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人（主
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最大包销额原则上不超过 39,090.69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
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
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上交所
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六、 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对投资者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七、 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发行人拟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T-1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举行网上路演。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八、 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募集说明

书》。
九、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1、发行人：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华工路 18 号
联系电话：0570-6035901
联系人：陈德水、柳强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9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64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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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声明

中国证监会、交易所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申请文件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作出保证，也不表明其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投资价值或者对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 投资者自主判断发行人的
投资价值，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证券依法发行后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变化或者证券价格变动引致的投资风险。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重大事项或风险因素，并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
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一种兼具债券性质和股权性质的投资工具，交易条款比较复杂，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

识。 投资者购买本次可转债前，请认真研究并了解相关条款，以便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公司本次可转债的信用评级
根据中证鹏元出具的《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

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中证鹏元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如果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公司自身情况或评级标

准变化等因素，导致公司或本次可转债的信用评级降低，将会增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三、公司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如果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发生严重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的事件，本次可

转债可能因未提供担保而增大的风险。
四、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百五十三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
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
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

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

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

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调整的决策机制为：
（一）分配原则：公司利润分配应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意

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
经营发展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兼顾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二）分配方式和条件：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
分配方式。 公司在弥补亏损和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后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
年为负时可以不进行当年度的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比例、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如无可预见的未来经营发展需要导致的重大现金
支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上，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且公司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正的情况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且现金方式
分红在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 20%。

在完成上述现金股利分配后，公司可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除上述年度股利分配外，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
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是否实行现金形式分配利润、具体现金分红比例以及是否采取股票股利分配方式，需
根据公司当年的具体经营情况及未来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确定，相关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还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分红政策
的执行情况。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分配方案制定与执行：在制订利润分配方案的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充分讨论，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
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
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
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
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五）分配政策的调整：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并结合股东
（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的意见，有必要对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
策尤其是现金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关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请股东
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发行人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等方式为公众
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决议需要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二）公司最近三年的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落实分红政策，具体如下：
经公司 2021年 4月 21日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656.00万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1,656.00 万元（含税），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 46,624,000 股。 2021 年 5 月，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
毕。

经公司 2022年 5 月 11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6,318.40万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791.04 万元（含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 65,273,600股。 2022年 5 月，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经公司 2023年 4月 13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2,845.76 万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3,707.46 万元（含税）。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2022 13,707.46 31,927.78 42.93%
2021 9,791.04 23,670.89 41.36%
2020 11,656.00 30,716.72 37.95%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35,154.50
最近三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年均净利润 28,771.80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122.18%

综上，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共计 35,154.50 万元， 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净利润的比例为
122.18%。 公司利润分配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风险因素”全文，并特别注意以下风险：
（一）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木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赤藓糖醇、果葡糖浆等的价格受宏观经济、下游需求、市场

竞争、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波动性。若发行人主要产品价格未来出现大幅波动或下降，则可能
对发行人的利润水平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玉米淀粉和木糖等。 报告期内， 公司采购玉米淀粉的金额分别为 22,453.33 万元、

37,976.20万元、49,651.66 万元及 36,766.20 万元，占总采购额比例分别为 33.95%、36.88%、35.45%及 46.17%，采购木糖

的金额分别为 12,527.50万元、20,234.93万元、25,237.95 万元及 9,445.82万元，占总采购额比例分别为 18.94%、19.65%、
18.02%及 11.86%，其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具有重要影响。 玉米淀粉和木糖价格受到气候、自然灾害、全球供需、政
策调控、贸易摩擦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产生波动，报告期内玉米淀粉和木糖价格的上涨对公司业绩存在一定不利影
响。 公司通过加强供应商合作、提前备货等措施积极进行应对，但如果未来主要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而公司产品价格
无法及时转嫁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市场消化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全部建成后，发行人将形成功能性糖醇、淀粉糖及其他健康食品配料生产能力 105.38 万吨，新增产

能规模较大。 根据规划，本次募投项目将新增液体淀粉糖产能 39.68 万吨、功能性糖醇产能 19.00 万吨、膳食纤维产能
9.50万吨、食品级变性淀粉产能 7.55 万吨及副产品 29.65 万吨。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公司产能将有大幅提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 公司晶体糖醇产品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103.57%、108.68%、95.92%及
112.16%，主要液体糖产品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69.85%、88.21%、87.69%及 116.68%，产能利用率均较高，基本接近于饱
和，未来面临较大产能需求，公司通过本次募投项目扩大产能及产品具有必要性。

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 105.38 万吨产品产能中，除了新增的 19.62万吨液体糖供应公司位于开化的工厂作为原材料
进行生产外，其余的 20.06 万吨液体糖、19万吨晶体糖醇、9.5 万吨膳食纤维、7.55 万吨食品级变性淀粉和 29.65 万吨副
产品均制定了后续产品初步销售计划，并已进行少量产品测试、供应商产品认证、试销售等前期工作，与部分客户进行
了销售计划的沟通。 公司针对新增产能已制定了具体可行的产能消化措施。

尽管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在对当前市场环境、行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与主要客户及主要
供应商的合作关系等因素进行谨慎分析的基础之上作出的，且系逐步有序投入，但由于市场需求不可预测的变化、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公司本次新增产能规模较大，需要多个销售渠道才能有效消化，
在未来产能释放的过程中，若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策略、公司市场开拓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市场增长情况不及
预期，则将会对公司整体产能和本次募投项目的新增产能消化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实现。

（四）收购华和热电的风险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收购浙江华和热电有限公

司和舟山新易盛贸易有限公司各 9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52,250 万元收购宁波瑞顺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顺久”）所持有的华和热电 95%股权及新易盛 95%股权。 本次收购主要系公司收购华和热电系基于公司长期发展战
略的考虑，主要为满足公司玉米精深加工项目对于蒸汽能源持续稳定供应的需要。 公司对自身及华和热电的长期发展
具有信心，故本次收购未设置业绩承诺。

本次收购后，公司形成了约 3.2亿元商誉，商誉金额相对较大。 公司后续每年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证监会的要求
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若未来华和热电下游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较大波动，对蒸汽等产品的需求未达预期，致使华和
热电未来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表现出持续下滑等不良趋势，公司将面临商誉减值的风险。若因此计提大额商誉减值，
将可能对公司后续的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五）产品价格波动及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4.65%、22.73%、22.25%及 23.10%，其中 2021年毛利率较 2020年下降幅度

较大。发行人主要产品木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果葡糖浆等的价格受宏观经济、下游需求、市场竞争、主要原材料价
格变化、 产品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2021 发行人全部产品平均单位售价为 7,062.27 元/吨， 较 2020 年下降 8.14%，
2022年发行人全部产品平均单位售价为 7,990.56 元/吨，较 2021年上升 13.14%，2023年 1-6 月发行人除销售蒸汽及电
力业务外的其他全部产品平均单位售价为 7,630.93元/吨，较 2022年下降 4.50%。发行人全部产品平均单位售价存在一
定程度波动。 若发行人主要产品价格未来出现大幅波动或下降，则可能对发行人的利润水平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同时，
当主要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等因素大幅变动时，尽管发行人可以通过与客户重新协商谈判、调整价格等方式应对，但
相关调整存在一定滞后，且价格增幅受制于下游需求等因素，存在增幅不及成本涨幅的情况，2021 年发行人全部产品
平均单位成本为 5,457.02元/吨，较 2020年上升 8.61%，2022年发行人全部产品平均单位成本为 6,212.47元/吨，较 2021
年上升 13.84%，2023 年 1-6 月发行人除销售蒸汽及电力业务外的其他全部产品平均单位成本为 5,835.20 元/吨，较
2022年下降 6.07%。如果未来持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等因素不能及时传导至销售价格的调整，则发行人存在
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六、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对措施及相关主体的承诺
（一）公司应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降低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拟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公司填补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如下：
1、增强现有业务板块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将进一步积极探索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生产管理及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客户，以提高业务收入，降

低成本费用，增加利润；公司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公司也将加强企业内部控制，进一
步推进预算管理，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加强成本控制，强化预算执行监督，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2、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公司已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 募投项目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具

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争取募投项目早日达产并实
现预期效益。 同时，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
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使用， 保证募集资金按照原定用途得到充分有效利
用。

3、建立健全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制定和完善了《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和分配形式等，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强化
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公司已制定《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
予投资者稳定回报。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并落实现金分红的相关制
度，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保障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股东权利，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决策，独立董事能够独立履
行职责，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保障。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对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具体情况

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德水、余建明、程新平、徐小荣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证券监管部门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
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作为董事和/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作

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
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
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基本术语

发行人 、公司 、华康股份 、发行人母
公司 指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主体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可
转债、本次发行

指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本募集说明书 指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募集说明书摘要 、 本募集说明书摘
要 指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指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华康有限 指 发行人前身 ，曾用名包括浙江华康药业有限公司、开化县华康药业有限公司，统称华康有
限

开化华康药厂 指 浙江省开化华康药厂 ，曾用名浙江省开化日用化工厂

焦作华康 指 焦作市华康糖醇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包括焦作市华康化工有限公司 、武陟县同伴化工
有限公司，统称焦作华康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雅华生物 指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发行人联营公司
华康贸易 指 浙江华康贸易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欧洲华康 指 ZHEJIANG HUAKANG PHARMA B.V.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高密同利 指 高密同利制糖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山东高密同利化工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华和热电 指 浙江华和热电有限公司，2023 年 1 月成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新易盛 指 舟山新易盛贸易有限公司，2023 年 1 月成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舟山华康 指 舟山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开化合华 指 开化县合华供热有限公司，发行人联营公司
宁波中药 指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联营公司

唐山华悦 指 唐山华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原全资子公司，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6 月将其股权全
部对外转让

福建雅客 指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雅客中国 指 雅客（中国）有限公司
雅客食品（滁州） 指 雅客食品（滁州）有限公司
雅客（漯河） 指 雅客（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雅客长白山矿泉水 指 延边雅客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杭州唐春 指 杭州唐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盟皓驰 指 杭州和盟皓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越能源 指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统称海越能源
开化金悦 指 开化金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开化欧劳福林食品有限公司 ，统称开化金悦
宜宾丝丽雅 指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宜宾雅泰 指 宜宾雅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化农商行 指 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为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统称开化农
商行

瑞通物流 指 开化县瑞通物流有限公司
鑫辉物流 指 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安装 指 开化县国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土耳其 CCC 公司 指 CONT?NENTAL CONFECT?ONERY COMPANY GIDA SAN. VE T?C. A.S 及其关联方
唐山三友 指 唐山三友远达纤维有限公司
嘉吉公司 指 Cargill, Inc 及其关联方
丹尼斯克 指 DuPont Danisco 及其关联方
罗盖特 指 Roquette Freres 及其关联方

玛氏箭牌 指 Wm. Wrigley Jr.Company 及其关联方 ，各国子公司用公司简称加国家名表示 ，例如玛氏箭
牌英国、玛氏箭牌波兰等

亿滋 指 Mondelēz International 及其关联方 ，各国子公司用公司简称加国家名表示 ，例如 ：亿滋美
国、亿滋波兰等

不凡帝 指 Perfetti Van Melle 及其关联方 ， 各国子公司用公司简称加国家名表示， 例如不凡帝土耳
其、不凡帝意大利等

好时 指 HERSHEY'S 及其关联方
康师傅 指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Cloetta 指 Cloetta 及其关联方
费列罗 指 FERRERO TRADING LUX S.A.
可口可乐 指 Coca-Cola 及其关联方 ，各地子公司 /合资公司用地名 /合资方加公司简称表示
百事可乐 指 PepsiCo 及其关联方
好丽友 指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娃哈哈 指 天津娃哈哈宏振食品饮料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蒙牛 指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保龄宝 指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三元生物 指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龙创园 指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晨光生物 指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力 指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同创 指 山东同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肇庆焕发 指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绿健 指 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 指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汕头麒丰 指 汕头市麒丰糖业有限公司
京粮兴贸 指 山东京粮兴贸贸易有限公司
金象生化 指 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京粮龙江 指 京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盛泰 v 指 潍坊盛泰药业有限公司
大成生化科技集团 指 大成生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京粮生物科技集团 指 北京京粮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中粮生化能源 指 吉林中粮生化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争光股份 指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杭州争光树脂销售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 指 Citi Bank 及其关联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国家发改
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健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
保荐人、保荐机构、东方投行 指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国浩（杭州 ）律所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评级机构、资信评级机构、中证鹏元 指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专业术语

木糖醇 指 分子式 C5H12O5，是功能性糖醇中最主要的一个品种，是一种低热值型的甜味剂 。 外观为白色结晶
颗粒或结晶性粉末，甜度相当于蔗糖，极易溶于水

山梨糖醇 指 分子式 C6H14O6，又名山梨醇，是功能性糖醇市场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种，易溶于水 ，微溶于乙醇和乙
酸 ，有清凉的甜味，甜度为蔗糖的 50%~70%，有液体和晶体两种形态

麦芽糖醇 指 分子式 C12H24O11，是功能性糖醇中主要的一个品种，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或无色透明的中性粘稠液
体 ，易溶于水 ，难溶于甲醇 、乙醇，甜度为蔗糖的 85%~95%，热值仅为蔗糖的 5%

果葡糖浆 指 是淀粉糖类中一个重要的品种 ，为无色粘稠状液体 ，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 ，甜度接近于同浓度
的蔗糖，是一种各项应用特性与蔗糖非常相近的甜味剂，市场上通常有 F42 型和 F55 型两种规格

木糖 指
分子式 C5H10O5，一种由木材、秸秆 、玉米芯等植物中的半纤维素经水解而得的一种五碳醛糖 ，是功
能性单糖中的一种，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易溶于水 ，主要用于制取木糖醇 ，也是一种低热量甜
味剂，甜度约为蔗糖的 70%

L-阿拉伯糖 指
分子式 C5H10O5，又称树胶醛糖、果胶糖，是一种戊醛糖，为功能性单糖中的一种 。 在自然界中 L-阿
拉伯糖很少以单糖形式存在 ，通常与其他单糖结合 ，以杂多糖的形式存在于胶质 、半纤维素 、果胶
酸、细菌多糖及某些糖苷中 ，对热和酸的稳定性高 ，是一种新型低热量甜味剂，甜度约为蔗糖的 70%

异麦芽酮糖醇 指
由 α-D-呋喃葡糖基-1,6-D-山梨糖醇和 α-D-呋喃葡糖基-1,1-D-甘露糖醇基本按等 mol 的比例混
合而成，是功能性糖醇中的一个品种 ，为白色无臭结晶 ，稍吸湿 ，溶于水 ，其在水中的溶解度室温时
低于蔗糖，升温后可接近蔗糖，不溶于乙醇，是一种新型低热量甜味剂 ，甜度约为蔗糖的 45%~65%

焦糖色素 指
又名酱色、焦糖色，是糖类物质（如饴糖、蔗糖、糖蜜 、转化糖、乳糖、麦芽糖浆和淀粉的水解产物等 ）在
高温下脱水 、分解和聚合而成的复杂红褐色或黑褐色混合物 ，其中某些为胶质聚集体 ，是应用较广
泛的半天然食品着色剂

乳糖醇 指 分子式 C12H24O11，是功能性糖醇中的一个品种，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或无色液体。 无臭 、味甜，
甜度为蔗糖的 30%～40%，热量约为蔗糖的一半，稳定性高 、不吸湿

甘露糖醇 指
分子式 C6H14O6，又名甘露醇 ，是功能性糖醇中的一个品种 ，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无臭 ，具有
清凉甜味 ，吸湿性小 ，可溶于水 ，对稀酸 、稀碱稳定 ，是一种低热量甜味剂 ，甜度约为蔗糖的 57%~
72%。

赤藓糖醇 指
分子式 C4H10O4，是功能性糖醇中的一个品种，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具有爽口的甜味 ，不易吸
湿 ，高温时稳定，在广泛 PH 范围内稳定 ，在口中溶解时有温和的凉爽感，发热量低，约为蔗糖发热量
的十分之一，是一种低热量甜味剂，甜度约为蔗糖的 60%~70%

麦芽糖浆 指
是淀粉糖类中一个重要的品种，以优质淀粉为原料，经过液化 、糖化 、脱色过滤 、精致浓缩而成的 ，拥
有较低的吸潮性和较高的保湿性 ，温和适中的甜度 ，良好的抗结晶性 ，抗氧化性 ，适中的粘度 ，良好
的化学稳定性，冰点低等特性

葡萄糖浆 指 葡萄糖浆是一种以淀粉为原料在酶或酸的作用产生的一种淀粉糖浆 ，主要成份为葡萄糖 、麦芽糖 、
麦芽三糖、麦芽四糖及四糖以上等

聚葡萄糖 指 以葡萄糖、山梨醇和柠檬酸为原料 ，按特定比例调配加热成熔融态混合物后 ，经真空缩聚而成的一
种 D-葡萄糖多聚体

抗性糊精 指 由淀粉加工而成， 是将焙烤糊精的难消化成分用工业技术提取处理并精炼而成的一种低热量葡聚
糖，属低分子水溶性膳食纤维

食品级变性淀粉 指

变性淀粉是在天然淀粉基础上 ，利用物理 、化学或酶法处理 ，在淀粉分子上引入新的官能团或改变
淀粉分子大小和淀粉颗粒性质从而改变淀粉的天然性质 ，增加淀粉的某些功能或引进新的特性 ，使
其更适合于一定应用要求的产品 ，食品工业中使用变性淀粉主要是作为增稠剂 、乳化剂 、胶凝剂和
稳定剂等

阿洛酮糖 指 是果糖的一种差向异构体 ，其具有与蔗糖相近的口感及容积特性 ，经肠道吸收后几乎不发生代谢 、
不提供热量，耐受性高

功能糖 指 功能性低聚糖 、功能性膳食纤维 、功能性糖醇和功能性单糖等几种分别具备低热量 、调节改善肠道
菌群、防龋齿等不同功能特性及生理功效的物质的统称

功能性糖醇 指

一种多元醇 ，含有两个以上的羟基 ，不是糖但具有某些糖的属性 。 目前开发的有木糖醇 、山梨糖醇 、
麦芽糖醇、甘露糖醇 、赤藓糖醇 、乳糖醇 、异麦芽酮糖醇等 ，这些糖醇对酸 、热有较高的稳定性 ，不容
易发生美拉德反应。 因不被口腔中微生物利用，是防龋齿的好材料 ，且食用后对人体血糖值上升无
影响。 功能性糖醇作为低热值食品甜味剂，可广泛应用于无糖、低糖或低热值等功能食品配方中，在
食品工业中也作为蔗糖替代品使用

多元醇 指
分子中含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羟基的醇类。其通式为 CnH2n+2-x（OH）x（x≥3）。多元醇一般溶于水，大
多数多元醇都具有沸点高，对极性物质溶解能力强，毒性和挥发性小等特性的黏性液体或结晶状固
体。 其沸点、黏度、相对密度和熔点等随分子量增加而增加

糖醇 指 是一种多元醇，含有两个以上的羟基。 目前开发的有木糖醇、山梨糖醇 、麦芽糖醇 、甘露糖醇、赤藓糖
醇、乳糖醇等 ，这些糖醇对酸、热有较高的稳定性 ，广泛应用于低热值食品配方

功能性低聚糖 指
2~10 个单糖通过糖苷键连接形成直链或支链的低度聚合糖 ，是一种新型功能性糖源，广泛应用于食
品、保健品、饮料、医药、饲料添加剂等领域 。 功能性低聚糖包括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半乳糖、低
聚异麦芽糖 、低聚异麦芽酮糖、低聚龙胆糖及低聚壳聚糖等

膳食纤维 指 主要是不能被人体利用的多糖，即不能被人类的胃肠道中消化酶所消化的 ，且不被人体吸收利用的
多糖

食品添加剂 指 为改善食品色 、香 、味等品质 ，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
质

热值 指 在食品化学中，表示食物能量的指标。 指 1g 食物在体内氧化时所放出的热量

玉米芯 指
用玉米棒脱粒加工再经过严格筛选制成 ，具有组织均匀 、硬度适宜 、韧性好 、吸水性强 、耐磨性能好
等优点，在使用过程中易破碎 ，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其中的半纤维素组分通过水
解可得到木糖，是供木糖、木糖醇生产的一种重要原料

粘胶纤维 指 是粘纤的全称 ，又名黏胶纤维 ，是以 “木材 ”作为原材料 ，从天然木纤维素中提取并重塑纤维分子而
得到的纤维素纤维

半纤维素 指
在植物细胞壁中与纤维素共生 ，可溶于碱液 ，遇酸后易于水解的植物多糖 ，一种植物往往含有几种
由两种或者三种糖基构成的半纤维素 ，构成半纤维素的糖主要包括木糖 、阿伯糖 、甘露糖和半乳糖
等

木糖母液 指 是木糖结晶后留下的颜色深的多组份糖浆 ，里面含有木糖 、L-阿拉伯糖 、葡萄糖 、半乳糖 、甘露糖等
杂糖

单糖 指 不能再水解的糖类，是构成各种二糖和多糖的分子的基本单位，分子结构中含有 3~6 个碳原子的糖

多糖 指 由糖苷键结 合的糖链 ， 至少要超过 10 个的单糖组 成的聚合 糖高分子碳 水 化 合 物 ， 可 用 通 式
（C6H10O5）n 表示

淀粉糖 指 利用含淀粉的粮食、薯类等为原料 ，经过酸法、酸酶法或酶法制取的糖 ，包括麦芽糖 、葡萄糖 、果葡糖
浆等 ，统称淀粉糖

葡萄糖 指 分子式 C6H12O6，是自然界分布最广且最为重要的一种单糖，它是一种多羟基醛 。 纯净的葡萄糖为
无色晶体，有甜味但甜味不如蔗糖 ，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不溶于乙醚

食糖 指
可食用糖，其主要成分为蔗糖。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糖主要包括原糖 、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 、黄砂
糖、红糖粉、块红糖（包括砖糖、碗糖、元宝糖等）、人造红糖 、多晶体冰糖 、单晶冰糖 、冰片糖 、方糖 、保
健红糖、保健冰糖、糖粉等

游离糖 指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定义 ，是指生产商 、厨师或消费者在食品中添加的单糖和双糖 ，以及天然存在
于蜂蜜、糖浆、果汁中的糖分。 游离糖只是一种糖的存在形式 ，它可以是原本就游离在外的 ，也可以
从内源性糖提炼 、加工、转化而来。 占据我们日常生活里 99%的游离糖都属于添加到食物里的添加
糖 ，如市售的葡萄糖、果糖 、蔗糖、麦芽糖、蜂蜜、果葡糖浆、玉米糖浆等甜味剂 ，水果榨汁内天然存在
的糖也属于游离糖 。 完整水果和蔬菜中的糖被称为内源性糖，并不属于游离糖

DDP 指 贸易术语缩写，即完税后交货。 卖方在指定的目的地，办理完进口清关手续，将在交货运输工具上尚
未卸下的货物交与买方，完成交货

DAP 指 贸易术语缩写，即所在地交货。 卖方用运输工具把货物运送到达买方指定的目的地后 ，将装在运输
工具上的货物 （不用卸载 ）交由买方处置，即完成交货

FOB 指 贸易术语缩写，即离岸价。 当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

CIF 指 贸易术语缩写，即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 货价的构成因素中包括从装运港至约定目的地港的通常运
费和约定的保险费

DAT 指 贸易术语缩写，即运输终端交货。 指卖方于指定目的港或目的地指定运输终端 ，从到达运输工具上
一旦卸下交由买方处置时，卖方交货完成

PCT 指 《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英文缩写，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 专利申请人可以通
过 PCT 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HUAKANG PHARMACEUTICAL CO.,LTD.
成立日期：2001年 7月 10日
整体变更日期：2007年 12月 1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华工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陈德水
注册资本：228,457,600元人民币
股票简称：华康股份
股票代码：605077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电话：0570 - 6035 901
传真：0570 - 6031 552
互联网网址：http://www.huakangpharma.com
电子信箱：zqb@huakangpharma.com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发行的背景
1、全球功能性糖醇市场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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